关于公办高中指标生
定向分配到各初中校的通知
太教基〔2025〕11号
各高中、初中、招生办：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基二〔2016〕4号）、《中共江苏省委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苏发〔2020〕13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18〕27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和资源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办发〔2020〕15号）、苏州市教育局《2025年苏州市普通高中招生工作意见》（苏教〔2025〕5号）和《关于做好2025年苏州市区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苏教〔2025〕6号）等文件相关规定，制定2025年太仓市公办普通高中指标生计划定向分配到各初中校的办法。现通知如下：
一、指标生的分配办法
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以下简称省太高）指标生比例为招生计划的70%计462人。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教育集团太仓市实验高级中学（以下简称省太高集团实验高中）招生计划的50%计500人，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以下简称省沙高）招生计划的50%计400人，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明德高中）招生计划的50%计450人和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金仓湖校区（以下简称省沙高金仓湖校区）招生计划的50%计200人作为定向指标分配，投放到所有初中学校。
二、指标生的具体事项
1.省太高、省太高集团实验高中、省沙高、明德高中和省沙高金仓湖校区的指标按各初中校中考报名人数（不含择校生、转入学生、报名后休学学生）的比例均衡分配到各初中校。
2.各初中校要认真做好指标生的落实工作，指标生必须满足在初三毕业学校连续三年在籍在读及其他政策规定的相关条件，凡择校生与中途转入生均不享受指标生的分配政策。
3.指标生的录取，遵循填报志愿、依据计划、按分录取、社会公示的原则。具有指标生资格的考生，可填报一个志愿。录取时，先划定各公办高中指标生最低控制线，再按考生志愿及所在初中校指标生数，按中考总分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详见《2025年太仓市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太教〔2025〕13号文件）。
三、工作要求
实施公办高中指标生定向分配办法，是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大举措。各公办高中与初中校要根据文件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公布定向分配指标、公示录取学生名单、及时组织指标生报到等相关工作。
公示时间：2025年6月中旬
公示场所：太仓市各初中学校
举报电话：53531152、53531151、53839607、53530093
指标分配详见附件。

附件：2025年公办高中定向分配指标一览表





太仓市教育局
                                   2025年6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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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公办高中定向分配指标一览表
	学校
	省太高指标生
	省太高集团实验高中指标生
	省沙高
指标生
	明德高中指标生
	省沙高金仓湖校区指标生

	[bookmark: OLE_LINK3]太仓荣文中学
	16 
	18 
	14 
	16 
	7

	太仓金浪中学
	11 
	12 
	9 
	11 
	5

	太仓沙溪一中
	35 
	38 
	30 
	34 
	15

	太仓岳王学校
	9 
	9 
	8 
	8 
	4

	太仓浮桥中学
	33 
	36 
	29 
	33 
	14

	太仓浏家港中学
	19 
	20 
	16 
	18 
	8

	太仓明德初中
	38 
	42 
	33 
	37 
	17

	太仓陆渡中学
	24 
	25 
	20 
	23 
	10

	太仓市一中
	58 
	63 
	50 
	56 
	25

	太仓市二中
	37 
	40 
	32 
	36 
	16

	太仓良辅中学
	31 
	33 
	27 
	30 
	13

	太仓双凤中学
	22 
	24 
	19 
	22 
	10

	太仓实验中学
	56 
	61 
	49 
	55 
	24

	沙溪实验中学
	30 
	32 
	26 
	29 
	13

	太仓高新区中学
	37 
	40 
	32 
	36 
	16

	华顿外国语学校
	6 
	7 
	6 
	6 
	3

	合计
	462 
	500 
	400 
	450 
	200



说明：																
1.中考报名人数不含转入学生等。								
2.省太高、省太高集团实验高中、省沙高、明德高中、省沙高金仓湖校区指标生指标数计算办法如下：
各初中校中考报名数÷全市中考报名总数×定向分配总数＝实际计算数，四舍五入后得基础性指标分配人数。若经计算后各初中校指标分配人数总和与各校指标生分配总数不相等，则按下列方法计算：人数多余则按各初中校实际计算数小数点后两位中已进位数的最小数依次递减，人数不足按各初中校实际计算数小数点后两位中不到进位数的最大数依次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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